
房屋市政工程领域行政执法指导案例
（人员出勤履职篇）

案例 1

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到岗履职
行政处罚案

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到岗履职，是指其未遵守法规、合同

与监管要求，未在施工现场或指定岗位按频次、时长出勤，

且未履行法定与约定义务，包括挂名不在岗、脱岗、履职不

到位、无有效考勤记录等情形。本案中项目经理存在未按规

定在现场履职的行为，会导致施工现场危大工程施工、关键

工序管控缺乏有效指挥和管理。监督执法机构应对项目经理

到岗履职情况加大监管力度。

一、基本案情

2025 年 11月 06日，市住建委对某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实名制管理平台核查发现，项目经理赵某 9 月份出勤

不足 50%，10 月份出勤不足 20%，期间施工现场正在进行

高处作业吊篮（危大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在现场

履职，某区住建委随即对涉案人赵某开展立案调查，依法进

行查处。

监督执法机构认定，涉案人赵某上述行为违反了《建筑



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1之规定。依据《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2的规定作出叁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第十八条规定和《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3规定，项目经理应当按规定在岗履职，实施项目安

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

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实践中，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到岗履

职是企业管理不到位，个人责任意识淡薄，监管力度不足等

方面因素导致的，具体情形如下：

1.企业管理层面

投标与现场“两张皮”。投标阶段使用业绩好的项目经理

提升中标率，中标后备案项目经理不到岗履职，由其他管理

人员代管项目。

1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项目

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

故隐患，隐患排查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现场救

援。”
2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主

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建筑施工企业停业整顿；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

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
3 《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期间现场带班，全面掌

握项目施工安全状况，做好带班记录并签字存档备查。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需要临时离开现场不能带班的，应当经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本单位负责人同意，并

委托施工管理负责人或者技术负责人负责现场带班。



考核制度不健全。未建立明确的项目经理到岗考勤、请

假替岗、履职考核制度，或有制度不执行，对脱岗、缺岗、

履职不到位行为无检查、无处罚、无约束。

2.个人责任意识层面

责任意识缺失。将到岗履职视为 “形式要求”，忽视自身

管控责任，认为 “现场有施工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

可”，主动脱岗、缺岗，迟到、早退，甚至到场后仅 “打卡走

人”等行为。

职业素养偏低。有规定不执行，未使用建筑工人实名制

平台考勤打卡，责任意识不强，弄虚作假，敷衍了事，未认

真履行项目经理职责。

3.监管层面

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对人员出勤履职环节监管力度不

足。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取证难度大。

本案中，执法人员通过线上考勤，线下资料多方面着手，

核查赵某履职情况，发现 9月份、10月份赵某出勤率低，危

大工程施工期间未在岗履职，结合以上疑点对涉案单位项目

管理人员展开调查问询，最终通过调查（询问）笔录、当事

人考勤明细表、项目经理带班记录、检查记录、个人笔记等

相互印证，证实赵某未按规定到岗履职行为属实。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项目经理应按规定要

求在岗履职，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部

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项目经理

未履行上述职责，监督执法机构认定该行为违反《建筑施工



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

（三）针对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在岗履职的行为，监督执

法机构应压实项目经理到岗履职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要做到以下两方面工作：

1.强化现场取证。调取监理联系单、整改通知书、项目

会议纪要、隐患整改台账、带班记录、检查记录、验收记录，

结合现场问询、影像资料、个人笔记等，形成“数据、文书、

现场”的完整证据链，重点核查危大工程施工期间，项目经理

是否在岗组织施工、验收，未在岗的可直接认定违规。

2.强化监理单位监督：督促监理每日记录项目经理到岗

情况，发现脱岗立即签发整改通知书，未履职的同步处罚监

理单位。



案例 2

某监理公司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
行政处罚案

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是指其未按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理合同及市住建委有关规定，到施

工现场履行法定与合同约定职责，包括长期不在岗、到岗时

间不足、擅自离岗、人证分离、委托不当等未履职行为。本

案中，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的行为，会导致施工

现场安全管控处于“失管、失控状态”。监督执法机构应对总

监理工程师到岗履职情况加大监管力度。

一、基本案情

2025 年 09 月 17 日，住建部对某商业项目进行执法检

查，发现总监理工程师吕某对项目情况不熟悉，对项目监理

人员管理不到位，专业监理工程师杨某的实际所属单位为天

津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4 名监理人员杨某、辛某、侯某、

靳某均未参加过监理例会。总监吕某未履行注册监理工程师

义务。某区住建委随即对涉案人吕某开展立案调查，依法进

行查处。

监督执法机构认定，涉案人吕某上述行为违反了《注册

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4之规定。依据《注

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七项5的规定作出壹万

4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注册监理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二)履行管理职责，

执行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5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七项“注册监理工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 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元整的行政处罚。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总监理工程师作为施工现场安

全生产监理的第一责任人，需全过程、全方位管控安全风险，

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对落实情况进行常态化检

查。实践中，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与企业管控缺

位、个人执业失范存在密切联系，同时属地监管力度不足也

为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具体分类如下：

1.人员配置不合理。总监因生病、身兼多个项目总监等

客观原因需离岗时，企业未配备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代替总

监履行职责，造成总监岗位“空岗”。

2.个人职业素养缺失。部分总监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

无视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监理合同中关于到岗履职的约

定，随意离岗、缺岗，认为“只要资料做全，不会被监管发现”，

存在侥幸心理。

3.监管力度不足。监督执法机构的现场巡查以 “双随机、

一公开”为主，对项目的抽查覆盖面有限，难以发现隐蔽性的

未到岗行为，且巡查多聚焦施工单位，对监理单位总监履职

情况的检查关注度不足。

本案中，住建部结合项目监理人员配备情况、社保、实

名制平台出勤打卡情况、监理日志、监理例会、监理检查记录

等方面资料，对现场总监履职情况进行核查，最终认定总监吕

某未按规定在岗履职，并下达《建筑市场和房屋市政工程质量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七)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随即，某区住建委对涉案人员进行立

案调查，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本案中总监理工程师应按规

定要求在岗履职，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

隐患，问题严重的，应立即签发《暂停施工通知》单，并报

告建设单位和属地住建部门。总监理工程师未履行上述职责，

监督执法机构认定该行为违反《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三）针对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在岗履职的行为，应依

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压实监理

单位的监理责任，杜绝履职不到位的乱象发生，具体措施如

下：

1.将总监到岗情况纳入监督执法机构专项检查、日常安全

巡查的必查项，对深基坑、高支模等危大工程施工期间总监履

职情况，核查监理资料（旁站记录、会议纪要、签字文件等）

与考勤记录的一致性，对资料造假、代签的，从严查处。

2.严格审核监理单位的总监变更、离岗报备材料，发现虚

假报备的，同步追究企业责任。



案例 3

某建筑公司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到岗履职
行政处罚案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到岗履职，是指其取得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证）并受施工企业委派驻场后，

未按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及监管要求，未足额

在岗、规范履职，造成“人不到岗”或“岗不尽责”等问题，导

致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缺失。本案中，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按规定到岗履职的行为，会导致现场隐患排查、危大工程

管控、人员安全教育等核心安全管理工作处于失管状态，施

工班组违规操作、现场安全隐患无法被及时发现和制止，最

终引发一系列安全生产问题。监督执法机构应对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加大监管力度。

一、基本案情

2025 年 09 月 17 日，住建部对某商业项目进行执法检

查，发现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率某、戴某未按规定在现场

履职(无参加会议、安全日志、检查记录、打卡等履职记录)，

某区住建委随即对率某、戴某开展立案调查，依法进行查处。

监督执法机构认定，涉案人率某、戴某上述行为违反了《建

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6之规定。依据《建筑施工企业

6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 安全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 项目负责人和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 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第三十三条7的规定，分别对两名涉案人员作出伍仟

元整的行政处罚。

二、执法要点

（一）依法认定违法行为。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有关规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到岗履职应严格

遵循有关法律法规，按“日常基础履职、专项重点管控、资料

痕迹管理”完成履职动作，同时坚守岗位纪律、落实闭环管理，

既是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的直接执行者，也是隐患排查和事故预

防的第一道防线。实践中，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到

岗履职的症结在于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且岗位

存在“权责不对等、待遇与责任不匹配、履职能力不足”的现实

痛点，最终导致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岗难、履职更难”，

具体原因为：

1.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部分企业未建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岗考勤、履职考

核、离岗报备的闭环管理制度，在项目开工初期与项目收尾阶

段，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管理仅停留在“资料备案”层面；

未核查现场实际履职情况，甚至伪造考勤记录、检查记录、会

议纪要、安全日志等资料，应付监管检查。

2.人员配备不合理

7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部分企业存在安管人员“证在人不在”的现象，仅安排一、

两名有经验的安管人员负责现场安全工作。有证的安管人员没

有现场从事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无法有效履行岗位职责。

3.监督力度不足

监督执法机构的现场检查对现场履职相关的安全日志、隐

患台账、教育培训记录等纸质资料核查少，对出勤履职情况监

督力度不足。

本案中，住建部对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会议纪

要、安全日志、检查记录、考勤打卡记录等履职情况进行核

查，最终认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率某、戴某未按规定在

岗履职，并下达《建筑市场和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

建议书》，随即，某区住建委对涉案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并依

法依规进行查处。

（二）精准界定违法情形。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按

规定要求在岗履职，是安全管理的核心，需围绕“巡查、制止、

整改、教育、记录”形成每日工作闭环，做到隐患早发现、早

制止、早整改，从源头规避小隐患演变成大风险。本案中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职责，监督执法机构认定该

行为违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三）针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在岗履职的

行为，监督执法机构应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压实施工企

业主体责任、建设单位监督责任、监理单位核查责任，同时

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个人从严追责，形成‘查、改、督、



罚’的闭环管理，彻底解决“到岗难、履职软、处罚轻”的问题，

具体措施如下：

1.督促责任落实

监督执法机构在检查中，应督促施工企业建立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配置、到岗考勤、履职考核等管理制度，明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履职内容、考核标准、奖励机制，

从企业内部杜绝履职缺位。

2.固定证据及时查处

发现违规线索后，监督执法机构应立即在现场对项目相

关人员及相关资料实施管控，并在 24 小时内启动调查程序，

通过现场核人、资料调取、人员问询等方式固定证据，确保

事实认定准确、程序合规。


